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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 約書亞記 5:9-12 

以色列人已進入應許之地。從離開埃及，以色列人到此時還沒有實行割禮。這是他們過紅海多年以來，一直沒有

男性行割禮：“從埃及出來的兵丁都消滅了[在曠野路上]，因為他們沒有聽從耶和華的話”(第 6 節)。第 9 節是不確定的。

也許筆者採用“輥去”一詞(希伯來語：galal)，因它與“吉甲(Gilgal)”押韻。或許“埃及的羞辱”反映出以色列人在埃及赤

貧的社會地位：他們是奴隸。也許耶和華說：我對你們的拯救是完全的。另一種解釋是：以割禮而言(見 2-5 節)，包皮

是被“輥去”；在創世紀 34:14，未受割禮的外邦人若與以色列婦人結婚，對以色列人而言將是一種“羞辱”。感謝耶和華

賜下應許之地，猶太人行割禮和慶祝兩個節期：逾越節(10 節)和無酵節(11 節)。這是滿月的時候，在農曆正月的“第十

四日”(10 節)。後來的律法說明關於逾越節的兩件事：(1)男人必須受割禮才能加入，(2)必須吃羊肉。之前在沙漠裡，

因為男性未受割禮和只有吃嗎哪，這是離開埃及後第一次慶祝的節期。以色列人不再需要“嗎哪”(12 節)，因為他們現

在住在能出產的土地。這是一種生活的結束，也是另一個新的開始。 

共同經課-2   詩篇 32 
詩人告訴我們，他已經在生活中學到：幸福是指一個人的罪得赦免，被神帶走(“遮蓋”)，並享受無愧的良心(第 2

節)。在 3-5 節，詩人述說他的經歷：他病重(“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”)，並在痛苦中(“唉哼”)，這是他與神疏離的兩種跡

象。(疾病通常被認為是對罪的懲罰)。他承認他的過犯，並沒有持續他的任性(“不隱瞞我的惡...”，第 5 節)；他向耶和

華承認過犯，耶和華就赦免了他。第 6 節：那些忠於耶和華的人，當身患重病，將不致於陷入死亡的危險，(“苦惱”，

第 6 節)。(“大水”是死亡的象徵)。他現在受耶和華的保佑(7 節)。也許是耶和華在 8-9 節中所說：我要教導你、指示你

當行的路．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勸戒你。不要像“馬或騾子”(9 節)，必須強迫自己採取行動：用你的主動性，向神敞開。

第 11 節對聖殿的會眾說：靠耶和華歡喜快樂！ 

共同經課-3   哥林多後書 5:16-21 
有人批評保羅關於說服別人跟隨基督是無效的。“基督的愛”激勵我們(14 節)，保羅的做法是不憑自己的“外貌”(12

節)，而是要挑戰自己的良心。他相信耶穌“替眾人死”(14 節)以及為眾人而“復活”(15 節)，所以為自己而活，而不是為

基督而活的觀念已過去了。 
於是他不再以世俗的標準評斷任何人（“憑著外貌”，第 16 節），因為他曾經做過(當他還是個法利賽人時)，認為

理所當然地把耶穌治死。現在，他看到耶穌復活，成為我們的中保。 關於“新造的人”(17 節)，他可能意味著一個新的

判斷標準，由基督為教會所訂立，其成員(“在基督裡”)照這樣活：他們已經從根本上改變。在耶穌基督的調解與和解

的過程中，人類回歸與神合一，耶穌告訴我們耶和華寬恕罪人的消息。耶穌是耶和華在世界上的代言人，神的代理人(“使

者”，第 20 節）。祂不強迫，而是懇求世人，接受神所提供給我們赦免的禮物。在第 21 節，保羅不是說使基督成為罪

人；他的意思是基督承擔我們的罪：耶穌原是無罪，卻成為與罪人有分，作為世人與神的中保－為使我們可能達到與

神的合一。 

共同經課-4   路加福音 15:1-3,11b-32 
社會上不受歡迎的人(“稅吏和罪人”)皆來到耶穌身旁，以致於許多宗教領袖(“法利賽人和文士”，第 2 節)想知道耶

穌是否在神的憐憫之外看任何人。為了解釋此事，耶穌講了三個比喻：失羊(4-7 節)，失錢(第 8-10 節)和浪子(11-32 節)。
在所有三個比喻中，皆強調尋回失去的是件欣慰的事。神的憐憫是沒有界限的。 

簡單地說，浪子的故事是這樣的：小兒子離開家且揮霍掉他所繼承的財產(第 12-16 節)；發現自己成為一個流落外

邦的飢餓流浪者(放“豬”，第 15 節)，他決定返家找他的父親(第 17-19 節)；他的父親，也在尋找他，歡迎他回家(20 節)；
兒子認錯，他的父親慶祝他的歸來(21-24 節)；長子回到家中(25 節)；問清楚慶祝的原因(26-27 節)；他指責他的父親偏

袒(28-30 節)；父親向長子解釋這個情況(31-32 節)。在第一個世紀的巴勒斯坦地區的時空背景下，幾件事情看起來非比

尋常：(1)作為一個兒子向他的父親要求分家產，就像一個希望某人死亡的願望；(2)有自尊心的猶太長輩是不會跑向 他

的兒子(第 20 節)；(3)一個父親會要求得到完全懺悔的表現，而不是僅如第 21 節的自述不配等非完全悔改的情形。 
顯然地，耶穌講述一個有些不切實際的故事，來提出一個觀點。比喻有其功用：每個角色代表本人以外的其他人：

如小兒子相對於“稅吏和罪人”(第 1 節)，長子相對於宗教領袖，小兒子的父親相對於耶和華。耶穌提出了三個要點：(1)
小兒子能回家 - 所有的罪人可以悔改歸向神；(2)父親尋找兒子(他父親看見了他，而“相離還遠”，第 20 節)，並接受

他歸來 - 所以神尋求世人為要修復他們；(3)長子忌妒他父親的喜悅勝過他的兄弟的回頭 - 所以那些敬虔的信徒，應

該要歡迎神將祂的愛延伸到那些不值得的人。這比喻提出了一個問題：在時代的結束，敬虔的人準備好與悔改的罪人

及同樣愛他們的神在王國裡喜樂地分享嗎？ 


